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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出售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本着认

真负责的态度，我们对《关于出售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公司产业和投资结构，更好的发展公司的寿险主业，本次公

司将参股的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安盛，将优化公司的资源配

置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履

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，股份转让的价格以安盛天平的每股净资产为依据协商作价，

转让价格是公平合理的，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

况，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上述交易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公司转让持

有的安盛天平股份以获得投资收益的行为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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